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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制定的从

989年 1 月 1 日起实

行的 《 事业行政单位

会计制度》（以下简

称《 制度》）新设了

一个 “抵支收入”的

总帐会计科目，用来

核算全额预算管理单

位（以下简称全额单

位）在核拨的经费预

算以外，以收抵支纳

入预算管理的收入或

自收自支的资金。通

过对 《 制 度》 的 学

习，对此谈几点个人

的体会和看法。

一、 设置 “抵支

收入”科目的必要性

全额事业行政单

位的资金来源， 主要

是预算拨款，但也有

一部分预算外资金。

特别是近几年来，许

多事 业 单 位 的 “创

收”活动有了很大进

展。 如科研单位的有

偿服务，文化事业单

位的 “以文补文” ，

教育事业单位的代培

代训等等。多渠道地

筹措经费，既发展了

事业，又减轻了财政

负担，取得了很好的

社会效益 和 经 济 效

益。但是， 原来的会

计制度，对全额单位

用 “创收” 解决的经

费支出，全部作为预

算外资金管理，在预

算外列收列支，这种

核算方法 有 很 大 缺

点：

一是预算内外支

出的界线不清。例如

学校招收 代培生，不一定相应增加教职员工编制，原

有的 教职员工既可为本科生教学，也可 为 代 培 生服

务，那么，他们的工资、福利该列预算内开支，还是

列在预 算外开支？

二是不利于事业成果的考核。如果把代培生人数

都算作经费支出的成果，那么经费支出 很少，而事业

成果很大，二者不可比；如果把一部分教职员工划到

预算外去统计， 作为代培生的基数，开支定额 也很难

计算。

三是把抵支收入全部列作预算外资金，不 利 于加

强财政管理。

四是如果把这些全额单位改为差额管理，虽可解

决 上述问题，但是由于这些收入既不稳定，占预算拨

款的比重也不大，因此不具备实行差额管理的 条件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我以为对全额单位设 置一个 “抵

支收入” 科目，既完善了全额单位的会计核算机制，

又有利于全额单位预算内、 外资金的全面管理，是十

分必要的。

二、设置“抵支收入”科目的好 处和作用

经财政部门批准， 全额单位将一部分 预算外收入

抵充预算内支出，并和预算资金一起在预算内核算，

其资金来源反映为 “抵支收入” ，其资金运 用 反映为

“经费支出”，这种核算方法的好处是：

（一）从 会计核算上反映，留归单位的 收入既不

上交，又能用于发展事业，使单位看 得见、摸得 着，

感到放心。体现了收入单位的自主权，有利于 调动单

位组织创收的积极性，促进事业的 发展。

（二）不再生硬地划分预算内外 支出。花钱与办

事的口径一致，解决了考核事业成果和人员基 数统计

等一系列矛盾问题。

（ 三）抵支收入先在预算外核算，定期 转 入预算

内列收列支，不计算银行支出数，使预算支出与预算

收 入 的平衡口径一致。也就是说， “抵支收入” 所形

成的支出只 用于单位列报实际支出数的帐，不能增加

银行 支出数向财政报帐。这样，既不扩大财政支出基

数， 又有 利 于考核各级财政总预算的执行情况。

三、 “抵支收入”的核定方法

按照《 制度》 规定，“抵支收入”的列 报，要经

财政机关同意。由于抵支收入的来源非常复杂，各单

位情况又各不相同，财政机关可以采取以下 几 种方法

核定单位的抵支收入项目和数额。

（一）核定收入抵支的比例，满收满支。就 是对

某项收入核定一个比例，由单位在预算内直 接 列收列

支。使用时不分原经费预算和抵支收入项目，使用 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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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终也不单独计算各自的结余。

（二）核定收入抵支定额，满收满支。就 是对单

位核定一个抵支收入的绝对数，分期由预算外转到预

算内列收列支，使用后也不单独计算结余。

（三）核定抵支收入项目范围，列收 列支。就是

核定某项或某几项收入作为 “抵支收入”，但不确定

数额和比例，使用时，先在预算外列支，年终或定期

将支出及其相应的收入转到预算内列收 列支，结余留

在预算外。

（四）核定抵支收入的支出项目，列收列 支。就

是核定某项或某几项支出用其预算外收入来 抵充。平

时也先在预算外列支，年终或定期按其实际支出 数 及

其等额的收入数转到预算为列收列支。

四、 “抵支收入”的银行支出数核算

银行支出数是基层用款单位向银行提取预算资金

的数额，也就是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核算基础。采取把

抵支收入直接在预算内核算列报方法时，用“抵 支收

入” 所形成的经费支出并不是核定的经费预算的 “预

算支出”，所以在计算银行支出数时，应当 把抵支收

入所形成的这部分支出剔除。这样，我们可以 将银行

支出数的计算公式列成：

以上公式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怎样核算 “抵支

收入形成的经费支出”？从以收抵支的几种方式 来分

析，因为实行“列收列支”方式的，其转到 预算内的

收入和支出必须是等额的，所以抵支收入形成的 经费

支出也就是抵支收入的数字；实行“满收 满支”方式

的，虽然转进来的抵支收入未必都已花光，但由于已

与原预算经费统一核算，不单独计算结余。所以 ，我

们可以把上述公式中的 “抵支收入形成的 经费支出”

用 “抵支收入”数来代替，即将上述公式改为：

这个计算公式可能更清楚了。

五、 “抵支收入”的适用范围

哪些收入可作为抵支收入？哪些支出可以 用预算

外收入来抵充？这是实施以收抵支核算管理必须解决

的问题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原来应在预算外核算

的收支全部拉进预算内来，不仅会使经费支出大幅度

增加，还会搞乱经费支出的范围和口径；如果限制太

严，又难以发挥抵支收入 核算 办法 的 积极 作用。对

此，我认为可以制定这样几 条原则：

（一）抵支收入必须是本单位有权支配的收入，

并且是该项收入的净额。不能将应缴预算的收入、应

交上级的提留、毛收入及结算中的资金 挪用 抵支。

（二）所抵的支出应该是本事业的正常支出，也

就是说，其支出性质应和预算内本事业的正常经费支

出相同。因为抵支收入核算的目的之一是保证本事业

支出的完整性和支出事业成果考核的可比 性。

（三）有专项用途的支出，如育林基金、养路费、

专用基金等，仍应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，不能转入预

算内列收列支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临海市财 税局）

工作研究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缺的几点对策

张光后

从1983年开始，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的 势头，

企业流动资金供应逐渐显得紧张起来。到1988年9月，

银行采取紧缩银根、压缩信贷规模之后，企 业流动资

金 更 趋 紧 缺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而

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及管理水平低下是最主要原

因。因此，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，就必须从体制上入

手，改革流动资金的供应和管理体制，建立和完善企

业流动资金使用监督机制，强化企业的自我 约束力。

1 、在资金来源上，要做到有制度性的硬约束。

从1983年开始，国家财政对企业的流动资金 不再拨款，

企业新增或扩大经营规模所需流动资金来源于银行信

贷。尽管有关部门也曾强调用企业留利补充 自有流动

资金，但是由于不 带有 政 策性 的硬约束，结果 还是

“空头支票”一张。笔者认为，在国家停止对企业流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工作研究
	对行政事业单位设置『抵支收入』科目的几点看法




